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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中智藥業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刊發之公告（「該公

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本公司謹此

對該公告第35頁「末期股息」一節作出以下澄清：

末期股息

董事會建議派付二零一六年末期股息每股 1.0港仙，以供股東批准。連同中期股息每股 1.6
港仙，二零一六年之總股息為每股2.6港仙，而二零一五年之總股息則為每股3.5港仙。

末期股息每股 1.0港仙將派付予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之本公司股

東，惟須經本公司股東於即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批

准，方可作實。末期股息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或前後派付。

以上澄清並不影響該公告所載之其他資料。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內其他資料維持不

變。

承董事會命

中智藥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賴智填先生

香港，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八名董事組成。執行董事為賴智填先生、曹曉俊先生、成金樂先生及牟莉女士。非

執行董事為江麗霞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冠雲先生、黃錦華先生及周岱翰先生。


